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陕开大教〔2022〕39 号

关于印发《陕西开放大学开放教育毕业审核及证书颁发

工作规程》的通知

各有关单位：

《陕西开放大学开放教育毕业审核及证书颁发工作规程》经

2022 年 7 月 24 日校长办公会审议通过，现予以印发，请遵照执

行。

陕西开放大学

2022 年 8 月 1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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陕西开放大学开放教育毕业审核

及证书颁发工作规程

一、总 则

第一条 毕业审核及毕业证书颁发工作，是开放教育教学管

理的重要组成部分，其质量与效率，关系着学生利益和开放大学

的办学声誉。为了保证毕业审核及毕业证书颁发工作的顺利进

行，特制定本规程。

第二条 毕业审核及毕业证书颁发是指进行毕业审核、毕业

证书颁发至上报教育部毕业证书电子注册信息的工作过程，主要

包括毕业生电子图像信息采集、毕业生资格审核、毕业证书审核

及盖章、电子注册号生成及上报、毕业生档案的建立等。

第三条 毕业审核及毕业证书颁发实行地市分校（行业工作

站）、省校、国家开放大学逐级审核、分级管理。

1.地市分校（行业工作站）负责对学生所学专业教学计划（或

专业规则，以下相同）中必修课成绩、选修课成绩、实践教学环

节等成绩进行初步审核；对学生思想品德情况进行鉴定；组织毕

业生电子图像信息采集工作的具体实施；初步审核毕业生资格；

上报毕业生初审名单及电子图像；建立毕业生档案。

2.省校负责依据地市分校（行业工作站）上报的毕业生初审

名单进行毕业复审并将复审结果报国家开放大学；组织毕业生电

子图像信息采集；接收国开下发的毕业生电子注册号并向地市分

校（行业工作站）下发；向国家开放大学提交毕业证书等审核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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料；建立省级开放大学毕业生档案等工作。

3.国家开放大学负责在省校毕业生资格复审的基础上进行

终审；统筹安排、协调毕业生电子图像信息采集工作；进行毕业

证书审核、盖章；建立毕业生档案；生成毕业生电子注册号并向

省级开放大学下发；向教育部上报毕业生电子注册、毕业生电子

图像信息采集数据。

二、毕业生电子图像采集

第四条 毕业生电子图像用于教育部提供的网上查询及电

子备案。电子图像洗印的照片用于毕业证书和毕业生登记表。

第五条 毕业生电子图像信息由国家开放大学统筹安排。

第六条 地市分校（行业工作站）负责毕业生图像信息采集的组

织实施：

1.统计预计毕业生数。

2.根据国家开放大学相关部门的安排，组织学生进行电子图

像信息采集。

3.电子图像信息采集工作结束后，要求学生及时登陆中国高

等教育学生信息网（www.chsi.com.cn），通过高等教育学历电子

注册图像校对系统对本人的图像信息准确性和图像质量进行校

对，及时与图像采集部门联系解决出现的问题。

第七条 图像信息采集单位负责进行学生学历电子图像注

册上传工作。

三、毕业生资格审核

第八条 毕业要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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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学籍有效期内的学生。

2.取得教学计划规定的最低毕业总学分。

学生的选修课程、实践性教学环节成绩和思想品德鉴定成

绩，以省校审核通过的成绩为依据；必修课、限选课成绩以国家

开放大学备案的成绩为依据。

必修课程中免考课程成绩以陕西开放大学上报、经国家开放

大学审核批准的数据为依据。

3.学生必须达到最短学习年限：

2007 年春季以后（含 2007 年春季）入学注册的专科、本科

（专科起点，以下称“本科”）学生，参加二年制（三年业余）

教学计划学习，最短学习时间不得低于二年半。

4.思想品德经鉴定符合要求。

5.应予开除学籍或留校察看处分期间的学生不能毕业。

6.学生本人申请。本科学生毕业须由本人提出申请，并填写

《国家开放大学本科学生申请毕业、学士学位承诺书》。

第九条 审核时间

省校在每年 2 月 15 日至 6 月 15 日前对 1 月以前（含 1 月）

达到毕业条件的学生进行毕业复审，8 月 1 日至 11 月 30 日前对

7 月以前（含 7 月）达到毕业条件的学生进行毕业复审，并及时

报送国家开放大学。

第十条 审核流程

1.地市分校（行业工作站）利用教务管理系统进行毕业初审，

并将通过初审的学生数据报陕西开放大学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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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省校依据地市分校（行业工作站）上报的初审数据，利用

教务管理系统进行复审，并将通过复审的毕业生数据上报国家开

放大学。

3.国家开放大学依据省校上报的毕业审核数据进行审核，将

审核结果反馈给陕西开放大学，审核结果应包括审核未通过情

况、错误信息等。

4.省校针对国家开放大学的反馈结果进行核对、修改，并将

修改后的数据再报国家开放大学。

5.国家开放大学接收省校修改后的数据并进行审核。

6.国家开放大学生成电子注册号并将电子注册信息下发给

省校。

7.省校接收国家开放大学下发的电子注册信息。

国家开放大学收到省校报送的审核数据 2 个工作日内反馈；

省校收到国家开放大学的审核数据 5 个工作日内反馈。

四、毕业证书打印、发放

第十一条 国家开放大学分批次统一印制毕业证书，逐级发

放给学生，陕西开放大学与地市分校（行业工作站）留存交接材

料。

五、上报教育部毕业证书电子注册信息

第十二条 国家开放大学每年 7 月将当年 1 月，12 月将当

年 7 月颁发的毕业证书，报教育部进行电子注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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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、岗位及管理人员基本要求

第十三条 从事毕业审核及毕业证书颁发工作的管理人员，

必须专人专职，相对稳定。

第十四条 管理人员必须具有敬业爱岗、坚持原则、尊重学

生、服务意识强、服务态度好等素质，并能熟练掌握教务管理系

统的有关操作，熟悉毕业审核及毕业证书颁发工作的流程及要

求。

第十五条 管理人员要定期参加职业道德和岗位技能培训。

第十六条 在岗位设置上，工作量与管理人员的配置应科

学、合理。

七、附 则

第十七条 地市分校（行业工作站）根据本规程制定本单位

毕业审核及毕业证书颁发实施细则，报省校备案。

第十八条 本规程自下发之日起执行。

第十九条 本规程由陕西开放大学教务处负责解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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